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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补助政策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中共楚雄州委 楚雄州人民政府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

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楚发〔2017〕2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申报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支持楚雄州辖区内企业不断提升知识产权数量和质

量，增强企业创新创造活力，加强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的培育，对新

认定的州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给予 5 万元的补助。

申报条件：楚雄州辖区内企业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提供省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相关文件；

（二）提供单位开户银行账户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联系电话：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战略发展科 0878—

3394273。

申报主体收到省市场监

管局知识产权优势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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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齐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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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门拨付支持资

金


